
财务管理
坚 持 不 懈  不 断 改 进

——吉林省加强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的经验

闻 行

吉林省的公费医疗管理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在卫生、财政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不断改进管

理办法，逐步解决了公费医疗经费该不该管，由谁管、

管理的重点在哪里等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1975

年以来，全省公费医疗经费开支平均每人每年稳 定 在

30元左右，基本上不超过国家核定的预算定额。1980年

比全国平均每人开支数低26.3%，是全国公费医疗人均

开支水平最低的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典型引路

公费医疗管理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政策性强，情

况比较复杂。1975年以前，吉林省的公费医疗管理松

懈，超支较多。1974年全省共超支680万元，人均开支

超过当时国家规定的预算定额一倍多。很多人认为“公

费医疗难管”，“经费超支难免””。面对着经费大量超

支，要不要加强管理？由谁来管理？管理的重点放在哪

里？为了统一思想认识，省卫生、财政部门联合组织力

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找答案。他们从永吉

县公费医疗管理经验中，发现公费医疗管理工作中 有

“两个特殊”。一是领导干部看病用药搞特殊化，大量

使用贵重和滋补药品；二是医务人员“近水楼台”，利

用职权方便，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由于县委领导 重

视，并以身作则，带头转变作风，卫生部门坚持原则，认

真纠正不正之风，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抓了一年，大见

成效。1974年公费医疗经费人均支出28元，比1973年人

均43元，减少15元，减少35%，全县比上年少支出10.5
万元。这个典型很有说服力。省卫生、财政部门于1975

年 3月召开市、地、县卫生、财政局长座谈会，专门研

究加强公费医疗管理工作，会上重点介绍了永吉县的经

验。使与会同志认识到，公费医疗管理中确实存在着严

重浪费，不抓不行。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加强公

费医疗管理的工作就在全省逐步开展起来。

二、坚持因病施治的医疗原则，充分发挥保健医的

作用

加强公费医疗的目的，主要是堵塞管理工作中的漏

洞，防止浪费，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预防为主”、“因

病施治”、“合理用药”的医疗原则，保证干部、职工

的身体健康。为了方便就医，掌握病情，对症治疗，吉

林省各级医院对享受公费医药的人员普遍实行了固定

专职医生负责的 “保健医”制度。在防病治病的 过程

中，保健医处在第一线，他们既掌握处方权，也左右着

经费开支，因此，充分发挥保健医的积极性，是作好医

疗保健工作，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关健。吉林省卫生部

门每次总结经验，召开会议，都对认真执行医疗原则，
对患者一视同仁，不徇私情，热心为患者服务，注意节

约的保健医进行表扬，对不执行医疗原则，搞不正之风

的进行通报批评；每次召开经验交流会和联审互查汇报

会，都吸收保健医参加，调动了保健医的积极性。

三、实行经费定额包干，充分发挥医疗单位的作用

为了改变过去主管部门批条子，医院看病，财政拿

钱的老办法，做到医疗单位管理、医疗、开支三统一。
吉林省卫生、财政部门总结了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管理的

经验教训，在全省实行了把公费医疗经费全额包给医疗

单位的管理办法，即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结合实际开支

水平，确定合理的、不同的定额，作为控制指标包给医疗

单位使用。并明确规定，由医疗部门管理以后，在保证

合理治疗的前提下节约下来的公费医疗经费，财政部门

不收回，可以继续用于公费医疗或发展卫生医疗事业，
如果确因特殊情况发生超支，财政部门还要实事求是地

解决。这个办法把医疗单位看病和花钱衔接起来，有利

于把公费医疗管理效果同医疗单位的经济利益 挂钩，
发挥医疗单位的积极性；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保健医的作

用；同时也解除了医疗单位担心超支不补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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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为了加强公费医疗管理，他们还抓了组织建设和制

度建设。各市、地、县普遍建立了公费医疗管理 委 员

会，配备了专职人员；普遍实行了“划区定点医疗”。
多数医疗单位设置了公费医疗专科，指定了专管医生，

建立病人档案，加强处方管理。有的医疗单位对公费医

疗患者实行定期普查，及时治疗。全省每年全面清理一

次享受公费医疗人数，定期换发公费医疗证；严格了外

购药品和去外地医疗报销审批手续；印发和重申了有关

规章制度，等等。
在公费医疗管理工作基本走上正轨后，他们又推广

了长春市开展全地区联审互查的经验，促进抓好经常性

的公费医疗管理工作。他们坚持每年组织各地进行两

次联审互查。每次都由省卫生、财政部门集中组织汇

报、总结经验，研究问题，下发有表扬、有批评的通报，

对违反医疗原则和财经纪律情节严重的严肃处理，有的

追究经济责任。现在联审互查已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

来，保证了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的经常化。

五、紧紧依靠各级党、政领导，卫生、财政部门密

切配合

在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实践过程中，他们体会最深

的一条是卫生、财政部门的密切配合，是管好公费医疗

的关健。多年来，各级卫生、财政部门互相支持，密切

配合，在各级党、政领导下，主动做好工作，彼此不仅

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语言，而且有一致的行动，

工作中不推不靠、互相协商。上面两股劲拧成一股绳，

就带动了全局，使公费医疗管理工作，不断加强。
1980年，随着医院经济管理工作的普遍加强，有些

医院曾一度出现了只顾抓业务收入，放松公费医疗管理

的倾向，省卫生、财政部门发现后就联合召开座谈会，

研究如何在加强医院经济管理的同时管好公费医 疗问

题，提出了医院经济管理与公费医疗必须统一抓，全面

管。要求各级、各类医院都要把公费医疗列为经济管理

内容之一，在部署、检查、研究经济管理工作时，都要

同时考虑公费医疗管理问题。并且规定，凡是公费医疗

管理工作做得不好的，在医院经济管理的竞赛评比中不

能评为先进单位。这样就把医院经济管理与公费医疗

管理统一起来。
吉林省公费医疗管理工作，由超支较多，变为六年

来基本不超支的事实说明，只要我们统一思想，领导重

视，卫生、财政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充分发挥医疗单位和医生的积极性，就可以减少超支，

或者做到不超支。如果全国都达到吉林省公费医疗管

理水平，一年就可以节约近两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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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些同志把社队企

业工商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

法中规定的免征额 叫做 起征

点，把起征点与免征额混为一

谈。因此，有必要澄清这两个

不同的概念：

在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规

定的起征点与免征额，两者都

属于减、免税政策。起征点是

指征税对象达到征税数额的界

限。征税对象的数额达到起征

点就全额征税，未达到起征点

则不征税。现行农业税收政策

中就有起征点的规定。在产粮

区，凡是低产缺粮的生产队，

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

免征农业税，具体 征 税 的 界

限，由省市自 治 区 确定。例

如，湖南的具体规定是：人平

粮食未达四百斤的 不 征 农 业

税，达到四百斤的就按全部数额征税。
免征额是在征税对象中免预征税的数额。它是按照

一定标准从全部征税对象中预先减除的部分。免征额部

分不征税，只就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征税。《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就有实行免征额的规定。第五条

第一款指出：“工资、薪金所得，按每月收入减除费用

八百元，就超过八百元的部分纳税。”第五条第二款指

出 “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 产 租赁所

得，每次收入不满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元；四千元

以上的，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然后就其余额纳税。”

综上所述，起征点与免征额的含义是 不同的。首

先，从享受减免税照顾的范围来讲，起征点是对那些收

入所得极少的纳税人的照顾，纳税人的收入 所 得不足

规定起征点的不交税。免征额则不同，它对一定范围内

某行业所有纳税人都给予一定数额的免税照顾。其次，

起征点是为了扶持和照顾收入较少的企业和社队；而免

征额是为了鼓励和促进某类企业的发展，或考虑到纳税

人的收入所得应扣除一定数额的费用而规定 的 一个免

征数或免征比例。由此可见，起征点和免征额不是一回

事，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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